
配额制出台后将会在解决弃风弃光问题中发
挥重要作用，目前配额制政策仍在研究制定
之中，在正式公布实施前，会再次征求社会意
见。我国配额制于2009年被正式提出，此后
经多次公开征集意见，却始终缺乏最关键的
“临门一脚”。

重点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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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供热
去童话王国取经吧

丹麦的童话陪伴着一代代人长大，

而丹麦的清洁能源发展比童话而言毫

不逊色。提起丹麦，没有雾霾重重的压

迫感，而是换之以清新的空气和色彩斑

斓的花园城市。现如今，丹麦已经向

“零碳社会”迈进，在清洁能源领域中独

树一帜，丹麦是如何做到的？

能源时评

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
回收管理平台启动
本报讯 日前，新能源汽车国家监

测与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溯源综合管

理平台在北京启动运行。这是我国实

施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溯源管理的关

键一步，对有效推动电池回收利用具有

重要意义。

目前，我国新能源汽车累计产量已

超过210万辆。我国也是世界最大的新

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生产和消费国，仅

2017 年 装 配 动 力 蓄 电 池 就 超 过

37gwh，总装配量已超过100gwh。动

力蓄电池的回收利用问题逐步凸显。

据估算，到2020年后动力蓄电池

将逐步进入规模化退役期。退役电池

如处置不当，随意丢弃，一方面会给社

会带来环境影响和安全隐患，另一方面

也会造成资源浪费。

“实施全生命周期溯源管理，是推

动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的重要措施。”工

信部副部长辛国斌在启动仪式上说，通

过信息采集与管理等功能，实现动力蓄

电池来源可查、去向可追、节点可控、责

任可究，从而有效监管电池各环节责任

主体的回收利用责任落实。

为细化管理要求，有效保障国家溯

源管理平台的顺利运行，工信部还发布

了《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溯

源管理暂行规定》，并从8月1日起施行。

据辛国斌介绍，下一步工信部还将

加大支持力度，研究制定有利于动力蓄

电池回收利用的配套政策措施，加强与

现有支持政策的衔接，积极鼓励和引导

社会资本参与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

此外，扎实抓好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试

点工作。 （张 宇）

光伏扶贫补助目录电站
项目覆盖96万余贫困户

本报讯 日前，来自全国村级光

伏扶贫电站建设管理工作会上的消息

称，自2014年实施光伏扶贫以来，已取

得显著的阶段性成果，对带动群众增收

脱贫，壮大农村集体经济，保障农村能

源供应发挥了重要作用。

国家能源局副局长綦成元在会上

说，截至2017年年底，全国共有25个省

（区、市）、940个县开展了光伏扶贫项目

建设，累计建成规模1011万千瓦，直接

惠及约3万个贫困村的164.6万户贫困

户。据了解，目前我国已纳入国家光伏

扶贫补助目录项目的有553.8万千瓦，

覆盖贫困户96.5万户。

据了解，随着光伏扶贫的范围不断

扩大，项目规模不断增长，一些地方不

同程度出现了一些问题，包括“一拥而

上”“一光了之”的情况依然存在，补贴

发放不能及时到位，运维管理缺乏保

障，收益分配有待规范等。

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洪天云说，在

推动光伏扶贫工作不断深入的过程中，

国务院扶贫办会同国家能源局，明确了

村级光伏扶贫电站的“五个建设标准”：

村级电站原则上应建设在建档立卡贫困

村，受益对象以建档立卡贫困户为主；年

等效利用小时1000小时以上；具备电网

接入条件；电站不得负债建设、企业不得

投资入股；产权归村集体所有，所有收益

用于扶贫，主要采取公益岗位、小型公益

事业、小微奖补等方式。 （兰 讯）

可再生能源配额制能否来得更快些

□ 本报记者 李亮子 焦红霞

眼下，弃风、弃光仍是个问题。

日前，来自国家能源局新闻发布

会的消息称，尽管国家解决可再生能

源消纳问题成效显著，但从弃风、弃

光总量来看，超过200亿千瓦时的基

数，依然超过某些国家大半年的全国

用电量。

如何解决？政府的思路非常清

晰。国家发改委去年年底曾发布《解

决弃水弃风弃光问题实施方案》，提

出到2020年在全国范围内有效解决

弃水弃风弃光问题，其中至关重要的

一条是要实施可再生能源配额制管

理；今年3月，国家能源局发布的《可

再生能源电力配额及考核办法（征求

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

首次明确了2018年、2020年各省的

可再生能源电力总量配额指标、非水

电可再生能源配额指标以及相关考

核办法。

对此，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可

再生能源发展中心副主任陶冶表示，

配额制出台后将会在解决弃风弃光

问题中发挥重要作用，目前配额制政

策仍在研究制定之中，在正式公布实

施前，会再次征求社会意见。

力求改变

可再生能源消纳难题早已引起

各方关注，对配额制尽快出台的呼声

也越来越高。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长武钢此前公开表示：

“建议国家相关部门尽快出台可再生

能源强制配额制考核管理办法，除了

应明确考核主体的义务，还需要配套

有法律约束力的惩罚、奖励机制。制

定各省(区、市)电力消费总量中的可

再生能源发电比重目标，将配额制和

中国对国际承诺的比例结合起来。”

不仅企业对配额制呼声阵阵，政

府部门以及相关专家学者的声音也

不绝于耳，他们认为，配额制对于解

决可再生能源消纳方面将发挥至关

重要的作用。

国家能源局新能源与可再生能

源司副处长李鹏分析认为，新能源发

展存在弃风、弃光、弃水问题和补贴

不足的问题，根源在于当前的扶持政

策体系与产业发展实际需求不匹

配。实施配额制是动员和督促能源

领域各相关方推进能源转型的重要

抓手。跟标杆上网电价政策相比，可

再生能源配额考核和绿色证书交易

制度对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更加直

接可控，各方责任更加清晰。通过对

各类可再生能源证书比例的控制，可

以灵活引导不同类型可再生能源品

种的发展。配额制将重点激励对象

从发电侧转向了消费侧，有效解决新

能源“重建轻用”的问题。不仅如此，

配额制还能极大地激发市场主体的

主观能动性以及有效解决补贴标准

和退出的问题。

陶冶同样表示，配额制出台后将

会在解决弃风弃光问题中发挥重要

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可再生能

源发展对国家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

的需求压力。

孕育十年

我国配额制于2009年被正式提

出，此后经多次公开征集意见，却始

终缺乏最关键的“临门一脚”。配额

制落地之难很大程度在于相关利益

方的博弈。厦门大学能源政策研究

院院长林伯强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时说，配额制政策之所以落地艰难是

因为地方与中央之间存在博弈。各

地政府希望国家给的考核指标越低

越好，因为推行配额制实施过程中需

要耗费更多的成本。

在陶冶看来，配额制推出难题在

于三个方面。一是覆盖范围广。可

再生能源电力配额制度包含可再生

能源电力发、输、配、用各个环节；二

是配额义务主体数量众多。各类售

电公司（包括电网公司售电部门）及

所有电力消费者等多个群体需共同

履行配额义务，各省级政府也要承担

本区域配额的落实责任，电网企业同

样要承担经营区配额组织实施责任；

三是政策目标需要攻坚克难。可再

生能源电力当前两个瓶颈性制约问

题是市场消纳和补贴资金不足问题，

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制首要的政策

目标就是促进可再生能源电力市场

消纳难题的解决。

与以往政策相比，今年3月出台

的征求意见稿终于让人们看到了希望

的曙光。各省的配额指标有了明确具

体的数字，赋予了省政府在市场机制

无法保障可再生能源电力充分利用

时，对配额实施方案进行强制摊销的

权限；有明确的惩戒措施，未完成任务

的除了暂停下达或减少该区域化石能

源电源建设规模、取消该区域申请示

范项目资格等措施外，还会纳入信用

惩戒。此次配额制征求意见过程中因

未解决补贴问题被回炉再造，承载多

种目标的配额制实际在负重前行。

记者了解到，配额制出台已经具

备了基本的条件，剩下的只是在征求

意见中对细节的微调，配额制终将瓜

熟蒂落。正如林伯强所说，“配额制

只有在现实执行的过程当中，我们才

能知道政策制定是否存在问题，问题

存在哪些方面，届时可以再进行调

整。目前最关键的是需要配额制尽

快出台。”

实现双赢

如果说，配额制是能源转型的指

标衡量体系，具有行政强制力。那

么，绿色电力证书（简称“绿证”）则是

配额制的配套政策，也是各类责任主

体完成配额义务的手段之一。用配

额制解决消纳和补贴资金不足问题

还需要配合绿证相关政策。两者可

谓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考核责任主

体可以通过购买证书完成配额考核

义务，也可以通过建立自发自用的新

能源发电项目完成配额考核义务。

用绿证交易的款项可以部分替

代补贴资金，最大的好处就是减轻可

再生能源发展基金资金支出压力，由

各类市场主体根据能源转型的要求

自发地进行利益分配。

陶冶表示，配额制及绿证制度将

是可再生能源后补贴时代的重要激励

政策工具。如果新建的可再生能源发

电项目不再享受固定电价政策，未来

可再生能源电力证书机制将会与可再

生能源价格和补贴机制进一步衔接。

林伯强认为，绿证跟配额制应该

是相互配套使用的。绿证的存在是为

可再生能源发展提供市场的灵活性。

未来，配额制出台后，绿证的销

售也就成为“刚需”。无法满足考核

指标的相关单位需要通过购买绿证

完成消纳任务，两者结合，不仅解决

消纳问题，还解决大部分补贴资金不

足问题。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研

究员王斯成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若

实行绿色证书+强制配额制，按照全

国电力需求每年6万亿度，燃煤火电

4万亿度计算，如果执行15%绿色电

力配额，则每年将有6000亿度绿电，

每度电的绿色证书价格为0.2元，每

年可征收 1200 亿元，若强制配额

10%，每年也能征收800亿元。”

此外，绿证交易的价格浮动也会

有效控制发展的节奏。李鹏解释说，

可再生能源装机量大，绿证供给过

剩，其价格便会下跌，人们第二年的

投资意愿就会减少，这就避免了人为

设置分品种的发展目标和年度指标

与实际需求不符合的矛盾，也确保了

系统总成本最小。

□ 熊 丽

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近日

印发《关于积极推进电力市场化交

易 进一步完善交易机制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要求各地进一

步提高市场化交易电量规模，加快

放开发用电计划，扩大市场主体范

围，积极推进各类市场主体参与电

力市场化交易。

深化电力市场化改革事关我国

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自

2015年新一轮电力体制改革启动以

来，我国电力市场建设取得了积极

进展，逐步建立了规则明确、组织有

序、形式多样、主体多元的市场化交

易体系。

在此基础上，加快推进电力市场

化交易既是顺势而为，更是深化改革

所需。《通知》提出进一步加大力度推

动发用电计划放开，发电侧除了清洁

能源、调节性电源等优先发电之外，

用户侧除了居民、农业、重要公用事

业和公益性服务等优先购电之外，其

他经营性发用电都应放开，同时积极

鼓励符合条件的优先发电企业、优先

购电用户参与市场。

为确保电力市场化交易比重有

明显提高，《通知》决定选择煤炭、钢

铁、有色、建材 4 个行业电力用户，

率先全面放开发用电计划试点，并

据此制定了相关实施方案。之所

以选择这 4 个行业作为新的改革突

破口和着力点，是因为这些行业的

市场化程度较高，在电力体制改革

过程中已经参与了市场化交易，市

场意识较强，市场经验丰富，试点全

面 放 开 发 用 电 计 划 具 有 较 好 基

础。通过先行先试，有利于充分还

原电力商品属性，理顺和打通电力

及其上下游行业的价格市场化形

成机制，形成全产业链价格联动、

利 益共享、风险共担协同发展格

局。据初步分析，这4个行业用户全

面放开后可增加市场化交易电量

3500 亿千瓦时，可以使市场化交易

电量占全社会用电量的比例提高 5

个百分点。

如果说，选择重点行业全面放

开发用电计划是重要举措，完善价

格形成机制则是重要目标。为确保

电力市场化交易的有序、规范，实现

改革平稳推进，《通知》提出了以完

善市场化交易价格调整机制为核心

的一整套相关机制设计，鼓励交易

双方签订中长期市场化交易合同，

在自主自愿、平等协商的基础上，在

合同中约定建立固定价格、“基准电

价+浮动机制”、随电煤价格、产品价

格联动或随其他因素调整等多种形

式的市场价格形成机制，分散和降

低市场风险。

值得强调的是，《通知》明确了

“兜底保供”的工作重点。在改革推

进过程中，要求务必坚持积极稳妥

的原则，保障用户安全可靠供电不

受影响，绝不允许因进入电力市场

导致用户供电中断的情况发生。电

网企业要承担保底供电责任，对暂

未能与发电企业签订直接交易合同

的电力用户，以及已参加市场化交

易又退出的电力用户，提供保底供

电服务，并按照相关政策规定收取

电费。此外，为保证改革平稳实施，

文件下发后，各地可设置过渡期。

过渡期内，允许放开发用电计划的

用户仍执行目录电价，发电企业电

价按目录电价扣减输配电价、政府

性基金及附加确定。

积极稳妥推进电力市场化交易

目前配额制政策仍在研究制定之中，在正式公布实施前，会再次征求社会意见

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超过15000万千瓦
国家能源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5,451万千瓦。图为张家口怀来县

孙庄子乡麻黄峪村边荒山上的光伏电场。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 摄


